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花蓮縣吉安鄉公所客家文藝設施使用管理要點 

一、花蓮縣吉安鄉公所（以下簡稱本所）推展客家文化建設及藝文活動並發揮

場地使用效益特訂定本要點。 

二、本要點則所稱客家文藝設施如下並以本所客家事務所為主管單位： 

(一) 創客棧：(地址：花蓮縣吉安鄉吉安路三段 165號) 

1. 共同工作空間：個人體驗座位區。 

2. 公共空間：多功能教室、腦力激盪室、手做教室。 

三、客家文藝設施使用以 4小時為一個時段，分別為上午 8時至中午 12時；下

午 13:30至 17:30，收費標準如下： 

1. 共同工作空間：檢附身分或機關團體證明文件完成登記後免費使用。 

2. 公共空間：每一時段酌收場地使用費 1000元，冷氣則為每一時段 500元。

使用繳納保證金新台幣5,000元，於場地使用完畢回復原狀後，無息發還。

有場地毀損或遺失公物者，應負責限期修復或照價賠償，不為修復或照價

賠償者，本所得於該保證金中扣除，如有不足，並得依法追償之。 

四、使用客家文藝設施應於使用 7 日前向本所客家事務所依下列規定提出申請

並依規使用： 

(一)各公立機關學校及立案人民團體、法人或個人(以下簡稱申請人)，申請人

為個人者需年滿十六歲。 

(二) 未繳納保證金者不得使用，並得廢止使用許可，申請人因故變更取消使

用，除不可抗力因素外，應於使用日之 3日前申請變更使用期間或撤回。

申請撤回無息退還所繳費用。 

(三)使用不得與申請內容不符、違反法令、妨害社會善良風俗或公共安全，亦

不得將場地轉讓他人使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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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四)不得從事營利活動、辦理喪葬事宜、外燴，損及場地設備或建築或經本所

認定與場地使用公益性質不符，經勘查不宜繼續使用。 

(五) 非經消防主管機關同意，不得使用易燃或易爆之危險物品，不得從事影

響環境清潔、公共安寧活動。 

(六)違反前三款規定經本所經勸導制止無效，撤銷或停止使用者，已繳納費用

及保證金不予返還。 

(七) 如需更動場地各項設備，應經本所同意後執行。如需臨時安裝燈光、照

明及其他電器設備時，應經本所派員會同勘查、同意後始得為之。 

(八)活動期間申請人應自行派員維持場地內外秩序，並投保活動公共意外保險，

倘有設展物品需自付保管責任，倘遺失或毀損不得以任何理由主張本所需

費賠償責任。 

(九) 使用場地期間之安全維護、傷患急救、公共秩序等應由申請人負責，必

要時得協商本所協助處理。 

五、本意點自發布日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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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一 

花蓮縣吉安鄉「客家文藝設施」場地借用申請同意書 

 

一、本單位（人）特此聲明願意接受及遵守花蓮縣吉安鄉「吉安創客棧」場地

使用管理辦法之各項規定，如有違反者，願意接受上開辦法所列義務與法

律責任，絕無異議。 

二、本單位（人）同意於使用會議場地前七天繳清場地使用各項費用，遇不可

抗力之因素取消或延期時，須於使用前三日通知，維護出借場地及其周圍

地區之整齊清潔，並於活動結束時清運垃圾。 

三、本單位（人）同意於場地使用期間，遵守噪音管制法等相關規定，如妨礙

週遭環境安寧，經環保單位取締告發，須自擔罰款。另發本單位（人）接

獲環保單位取締告發後仍未改善，經環保單位再度取締告發者，同意接受

立即終止使用，且場地使用費不予退還。 

 

        此致 

花蓮縣吉安鄉公所 

 

              立同意書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簽章） 

 

              申請單位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簽章） 

 

               負   責  人： 

 

               聯 絡 電 話： 

 

               地       址： 

 

     

 

中     華     民     國         年         月     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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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二 

花蓮縣吉安客家文藝設施場地借用申請表 

申請使用吉安吉安創客棧場地，並願遵守花蓮縣吉安鄉「吉安創客棧」場地使

用管理辦法之規定，如有違反，願意接受終止使用及上開要點所列義務與法律

責任，絕無異議，敬請惠予同意為荷。 

１、申請單位：               聯 絡人： 

地    址：          

電話／行動電話： 

２、借用時間：民國  年  月  日至    月   日 計    場(天) 

    場次：□上午 8：00～12：00          □下午 1：30～17：30 

３、借用場地： 

 (1)創客棧：□共同工作空間  □公共空間 

４、請摘要說明活動主題、內容及其他特殊需求： 

 

 

 

 

５、預估參與人數： 

６、社團登記證影本 □已繳  □未繳 

７、借用申請同意書 □已繳  □未繳 

收 費 金 額 

(共同工作空間免收) 

場地借用費新台幣        元。  

冷氣使用費新台幣          元。 

保證金新台幣伍仟元。 

申請人確認： 

檢附資料：□活動計劃書    □活動海報   □其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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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三 

 

場地借用流程 

來電(場)

洽詢 

1.請來電(場)確認 貴機關(單位)活動所欲借用之場館，有無檔期，俾利登錄作

業。 

2.另請留下貴單位名稱、連絡(承辦)人姓名、連絡方式(電話、mail)及活動名

稱與內容，行程等資訊，俾便以填具「場地借用申請表」。 

3.本所以電子郵件回覆相關資料供參或於吉安鄉公所網站上下載(含來文範

例、場地借用申請表、收費標準、使用規則、退還場地保證金申請書、借用

程序等) 

5.如對「場地借用申請表」之計算疑義或其他需求，煩請再來電詢問本所同仁。 

6.請詳閱並遵守下列注意事項。  

來函登記 1.來函登記時，請隨文寄附前揭「花蓮縣吉安創客棧場地借用申請表」。 

2.本所依規定函復，完成借用時間登錄並據以通知該場館管理人員知悉，俾便

本所同仁整理場地。 

繳交費用 1.請儘速至財政課出納繳交相關費用，俾便確定檔期，最遲於活動前一周須繳

交完畢。如有繳費問題請撥客家事務所電話 03-8549592分機 24。 

2.本所財政課開立「場租收據」、「保證金收據」予繳費人。 

3.請租用人(單位)請保留保證金收據，俾利於活動後退還「場地保證金」使用。 

4.若來文時未附「場地借用申請書」者，請於此時填具繳附(請租用人攜帶大小

章) 

申請退還

場地保證

金 

1.填具「退保證金申請書」，並交予該場館管理員檢查後簽名。 

2.請攜帶「場地保證金收據」及「退保證金申請書」來場辦理退還保證金。 

3.俟本所開立支票後，另行通知租用人攜帶 貴單位大、小章來領取支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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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四 

花蓮縣吉安鄉「客家文藝設施」還保證金申請書 

本人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單位）借用貴所屬場地使用完竣，並

悉依規定完成復原，茲檢附保證金收據、場地復原檢查表，請依據貴

所使用管理辦法第五條，無息退還保證金伍仟元整。 

此致  

申 請 人 ： 

統 一 編 號 ： 

電    話 ： 

地    址 ： 

中 華 民 國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 

 

花蓮縣吉安客家文藝設施場地復原檢查表 

內 容 項 次 場 地 復 原 要 求 標 準 備註 

地 面 全面清潔、乾淨無積水、髒污 □合格□不合格 

門 窗 開關至定位、無破損 □合格□不合格 

水 、 電 設 施 無損壞、短缺 □合格□不合格 

開 關 燈 具 完整無損、不滴水、燈具完好無損壞 □合格□不合格 

檢查人檢查合格後簽名： 


